
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
事务所管理办法



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
事务所管理办法



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
事务所管理办法

!"##$年 ""月 %&日司法部令第 ’’号发布(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的行为)
加强管理)保障律师事务所健康发展)根据*中华人民共和国

律师法+)制定本办法,
第二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机构之

一,
第三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由司法行政机关根

据国家需要设立)并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,
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包括一次性投入开办资产-

不核定编制-核定编制并核拨经费等形式,
第四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国家法律规

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)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,
第五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不得从事

其他任何经营性活动,
第六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接受司法行政

机关和律师协会的监督-指导,
第七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法自主开展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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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!任何机关"团体和个人不得随意调用律师事务所的资金

和财产#不得干涉律师依法执业!
第八条 国家出资设 立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应 当 具 备 下 列 条

件$
%一&有自己的名称"住所和章程’
%二&有 ()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’
%三&有 *名以上的专职律师!
第九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#由省"自治区"直

辖市司法厅%局&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!
设立核拨编制和经费的律师事务所#除应当提交+律师事

务所登记管理办法,规定的材料外#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批准

核拨编制"提供经费的文件!
第十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下列权利$
%一&制定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规划’
%二&制定律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’
%三&决定律师事务所内部机构的设置"分工’
%四&决定录用"辞退律师和其他工作人员’
%五&决定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分配’
%六&修改律师事务所的章程!
第十一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事务

所行使以下职权$
%一&审查律师事务所的年度预决算方案’
%二&对律师事务所的财务活动进行审计监督’
%三&任免律师事务所主任’
%四&决定律师事务所的合并"分立和撤销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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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五"法律#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$
第十二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律师会

议制度%民主管理律师事务所的重大事务$
律师事务所主任应当将律师事务所的重大事务%提交律

师会议讨论$
第十三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主任为律师事务

所的法定代表人%对设立该所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%并向其报

告工作$
第十四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由本所全体

律师推选%经设立该所的司法行政机关任命$
律师事务所主任应当是具有 &年以上执业经历的本所律

师$
第十五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独立核算%根据

情况分别实行全额管理#差额管理#自收自支三种经费管理方

式$
第十六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据按劳分配的

原则%实行效益浮动工资制$确定律师工资标准#等级时%应当

考虑律师的所龄#资历#办理法律事务的质量和数量等因素$
第十七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据司法行

政机关的有关规定%建立#健全人事#财务#业务#收费等内部

管理制度%并报司法行政机关备案$
第十八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按规定设立

事业发展#执业风险#社会保障和培训等项基金$
第十九条 国家出资 设 立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编 人 员 的 养

老#医疗#住房等问题%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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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!为本所不在编的

律师和聘用的辅助人员办理养老保险"医疗保险#
第二十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统一接受业

务委托!统一收取服务费用!统一入帐#
第二十一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应当

履行法律援助义务!依法纳税#
第二十二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解散或因违反

法律法规"执业纪律被吊销执业证书的!应当对律师事务所的

财产进行清算#
第二十三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终止时!尚未

办结的法律事务!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决#
第二十四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终止后!文件"

财务帐簿和业务档案应依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行 政 机 关 保

管!印章由司法行政机关收回#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$%%&年 $月 $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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